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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領
之
倒
戈

険 搭 客 建 
*a *^.  

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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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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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。"
造

T

等
條
約
：
與
中
外
人 

冋
之
待
遇
丁
至
今
R

實

爲
封
於
各
國
種
種
不
滿
及
情
帽
之
原
因"
。夫
國 

與
國
之
關
係
。C

旣
與
人
與
人
之
關
係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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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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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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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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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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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亡

夏
曆
歲
次
丙
寅
廿

一 月
拾 
一

方
面:
部
屬
反
戈
之
舉

C  
山
交
換
相
互
一
利
益
；
能
使
彼
此
陛
誼
，C

足
存
久

，数
月
之
用 

頻
數
發
現
；

劉
佐
龍
倒
戈
而
陽
夏
失 
賴
世
遠 
而
後
締
結
邦
交
之
主
諦
乃
見;

此
項
不 

有
。。况

璜
反
戈
而
赣
南
陷
，周
鳳
岐
倒
戈
而
九
江
亡 

,?,°
平
等
之
中
外
國
際
關
係
，。

李
生
备
戈
而
福
州
不
守
，。楊
森
倒
戈
而
鄂
两.
常
此
國
際
聯
盟
成
立:
羅
卡
諾
會
議
精
神
誕
生

喪
亂
噫
外
有
强
敵
之
進
攻
。。內
有
心
膂
之
巨
一
之
時
代
。。一 

變
，。無
怪
乎
奄
有
數
省
；
叱
咤
一
世
之
雄
了
竟
一
際
關
係
。。一 

一
敗
塗
地"
。勢
難
復
振

C
C

而
粤
蔣
之
輩
二
。遂
得
一
能
產
出
互
一

不
以
平) 

種
正
常

相
互
爲
基
礎
之
國 

由
，，善
惟
相
互
乃 

互
相
信
任
之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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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政
府
爲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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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之
途
徑
一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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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與
芬
國
所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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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行
使
正
當
權
利

信

段
馳
驟
中
原:
如
入
無
人
之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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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北
軍
將
領
之
倒
戈
，。固
由
党
人

一
乃
能
促
進
好
感
與
原
諒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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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
此
項
願
望
起
見
屣
次
循
外

錢
之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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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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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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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降
敵
而
不
恥
。-
然
亦
未
一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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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帥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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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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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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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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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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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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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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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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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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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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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致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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懇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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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罅
猫
琼
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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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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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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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母
達
權
社
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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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必
珠
達
權
社
賀
金
五

日
小
月
進
；
現
經
訂
定
者
n

坡
中
智
中

芬
屮
德
及
中
國
與
蘇
維
埃
各
條
約
皆
是
也
。。中 

國
政
府
依
此
政
策
。。對
於
現
行
各
約
、。大
槪
得

。

。，上
有
好
者
，下
必
有
毎
焉
於
滿
期
時
通
吿
終

、現
努
力
設
法
改
訂
。。

而
倒
戈

者
矣
，。其
又
何
怪
於
北
軍
倒
戈
將
領
之
多

俾
於
各
約
期
滿
時
。。所
有
一
切
不
平
等
及
陳
舊 

之
條
欵
。不
使
復
見
之
於
新
約
：
職
是
之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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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政
府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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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淸
同
治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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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日

00 

/
西
曆
一
八
六
五
年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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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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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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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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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行
船
條
約
。。經
先
期
六
個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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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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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
國
內
通
訊

滿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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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宣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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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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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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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
自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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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、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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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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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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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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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，緣
該
約
係
與
中
國
初
元
鏡
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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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松
元
助
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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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種
果
决
願
望
。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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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在
國
際
團 
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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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與
其
他
仆
國
處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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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位
C
並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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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盡
壹
部
分
能
力
。
以
求
人
類
志
願
之
完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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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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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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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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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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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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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兀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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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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萊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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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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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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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雲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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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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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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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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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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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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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、卽
可
修
改
，因
此
中
國
政
府
於
本
年
四
月
卜 

六
日;
涌
吿
比
國
政
府
二
願
將
現
行
中
比
條
約

;
於
本
年
拾
月
二
拾
七
日 
予
以
終
止 
同
時
並

種
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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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1直
現
，：
决
難
成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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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百
年
來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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